
第三章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

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

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

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

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

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

知》（皖财购〔2023〕853 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

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

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具备实施条件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

金额的 70%，项目履约完成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

余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

3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服务期满后，服务质量得

到采购人认可，主要服务内容无变化，双方协商同意，

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可续签下一年合同，续签

时间不超过 2年，合同一年一签。如个别内容调整，

根据分项报价相应核减费用。

4
本项目采购标的

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文化和旅游统计调查项目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项目概况

根据《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调查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地方接待

国内游客抽样调查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相关要求，组织实施安徽

省文化和旅游统计调查工作。通过调查，了解全省及各市月度接待国内游客（包

括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人数、旅游花费、游客特点、旅游市场特征，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研学旅游、旅游度假区、民宿接待人数等信息，为统筹推进文化

和旅游业发展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深度分析。

三、服务需求

（一）安徽省国内旅游统计调查

1.安徽省旅游数据报送与分析系统维护

（1）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数统计调查（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

全省 712 家 A 级旅游景区月度催报、审核、汇总、分析和报送系统运营维护。

（2）星级饭店接待游客人数统计调查（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调查

指标包括接待人数、人天数、床位数、客房出租率、平均房价、营业收入、餐饮

收入等指标。全省 210 家星级饭店月度催报、审核、汇总、分析和报送系统运营

维护。

（3）旅行社组织和接待游客人数统计调查（季度、半年度、年度）。全省

1500 家旅行社季度催报、审核、汇总、分析和报送系统运营维护。

（4）系统维护要求

系统维护：定期进行系统安全监测，修复系统漏洞；安排专业团队 24 小时

负责维护数据报送系统，包括故障处理、问题解答、软件平台维护等工作，敏感

时期加强监测，保障安徽省旅游数据报送与分析系统有效运行。

数据催报：安排专业软件工程师编制并升级机器人催报语言，分级、分时、

多频次进行数据催报。

审核工作：对统计上报数据进行专业性审核，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企业进行沟

通，了解旅游企业数据变化的原因。

系统梳理：分析现行系统的功能架构、响应时间、页面表单、数据结构与存

储方式等内容，梳理系统待优化功能。

系统优化：在规定时间点前完成系统报表调整、指标逻辑解释、操作手册更



新、数据纠错等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更新软件平台数据报表指标解释、优化系统

数据纠错及预警功能、优化升级系统数据库、提升系统响应时间。

日常管理：对现有安徽省旅游数据报送与分析系统的运行控制、记录运行状

态进行必要的修改与扩充，以便系统充分发挥作用，保证系统能适应环境变化。

其他要求：持续开展系统内 A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名录调整、新

增、删除工作；编制更新旅游统计培训教材，编写软件系统平台操作手册。

2.安徽省国内旅游抽样调查服务

（1）国内游客抽样调查服务

依据《方案》，在文化和旅游场所类、交通站点类、经营性旅游住宿设施类

调查取样点开展国内游客抽样调查。

（2）综合调查

安徽省内居民旅游消费抽样调查（年度）；

安徽省自驾游消费抽样调查（年度）；

安徽省旅游景区景气指数调查（季度）。

（3）其他调查

全国旅游业主要经济指标收集；

旅游微信传播指数调查；

旅游天气指数调查。

（4）调查要求

调查范围和周期：依照《制度》以及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安排，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开展国内游客抽样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6 年度，分淡旺季开展调查。

调查方法：按照《方案》，以每个市为独立调查区域，采取定量定性相结合

的方式，依托旅游统计调查系统和移动终端进行调查实施、项目进度及质量管控。

调查样本量：根据《方案》要求以及安徽省旅游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全年

完成有效样本不少于 67200 份。

问卷上报：根据《方案》相关要求，开展季度上报调查问卷的收集、审核和

录入工作。

（5）全省涉旅经营主体台账质量检查

协助开展全省旅游数据报送单位（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填报数



据实地核查工作，按系统名单进行抽样，核查基层单位台账建立和维护情况，编

制统计数据质量年度检查报告。

（6）全省经营性旅游住宿单位经营数据一致性评估

根据公安部门共享的旅馆业数据，结合住宿业客房数等进行一致性评估。对

地市报送的住宿单位经营数据，与公安部门共享经营数据等进行分类分项交叉校

验。

3.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数据监测

（1）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数据监测系统日常运营维护。

（2）开展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接待人数统计调查（月度、季度）。全省 1500

家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月度催报、审核、汇总、分析。

（3）编制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数据报送系统培训教材，开展不少于一次非

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数据报送培训。

4.假日游客花费调查及数据监测

为掌握假日期间省内游客花费，了解全省假日旅游市场动态，研究假日旅游

市场特征，推动假日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安徽省假日旅游调查监测。

4.1 假日游客花费调查

（1）调查内容

开展假日旅游期间接待游客花费调查，调查监测内容包括：

安徽省假日旅游总花费、游客旅游人均花费及构成；

游客停留时间、出游动机、游客画像。

（2）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假日期间在安徽省旅游的游客，游客口径严格依据《制度》相关

指标概念定义。

（3）调查方式

问卷调查，依托旅游统计调查系统和移动终端进行调查实施、项目进度及质

量管控。

（4）调查周期

本项目所称假日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法定节假日为准，服务时间 2026 年

度。



（5）调查样本量

服务周期内有效调查样本不少于 13700 份。

4.2 假日旅游数据监测

负责假日期间全省712家A级旅游景区接待人次、门票收入数据的每日催报、

审核、汇总、分析；

负责假日期间全省星级饭店（100 家）床位数、平均房价、客房出租率、营

业收入、餐饮收入等数据的催报、审核、汇总、分析。

5.全省游客满意度调查

5.1 全省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

（1）调查范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

（2）调查周期及样本量：每市每季度 300 份有效调查样本，全年有效调查

样本不少于 19200 份。

（3）调查方式：采用实地拦截、线上调查等方式。

（4）调查内容：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相关内容，包括交通、环境与设

施、服务质量、安全保障、卫生状况、游览体验等相关评价指标，对游客不满意

原因进行深度调查、加强对旅游场景游客体验的满意度分析。

5.2 游客网络满意度评价监测

按月开展携程、抖音、小红书、微博、去哪儿、马蜂窝等平台游客评价数据

采集，建立网评数据综合分析矩阵进行信息挖掘和深度分析。

6.安徽省旅游业态数据监测

6.1 安徽省乡村旅游数据监测

（1）协助省文化和旅游厅整理汇总相关基础资料，完善乡村旅游基本名录

库。

（2）按法定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开展乡村旅游重点村/皖美休闲旅游乡

村/特色美食村/精品主题村/后备箱工程基地发展情况监测。

（3）通过系统上报，对 500 家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调查监测，包括乡村旅

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购物消费、餐饮消费、从业人员等内容。

（4）编制、更新乡村旅游报送系统平台操作手册。

6.2 安徽省红色旅游数据监测



（1）协助省文化和旅游厅整理汇总相关基础资料，完善红色旅游基本名录

库。

（2）按法定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开展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发展情况监测。

（3）通过系统上报，对 72 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进行调查监测，包括接待人

次、旅游收入、从业人员等内容。

（4）编制、更新红色旅游报送系统平台操作手册。

6.3 安徽省旅游度假区数据监测

（1）协助省文化和旅游厅整理汇总相关基础资料，完善旅游度假区基本名

录库。

（2）按法定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开展旅游度假区发展情况监测。

（3）通过系统上报，对 29 家旅游度假区进行调查监测，包括接待人次、营

业收入、从业人员等内容。

（4）编制、更新旅游度假区报送系统平台操作手册。

6.4 安徽省研学旅游数据监测

（1）协助省文化和旅游厅整理汇总相关基础资料，完善研学旅游基地基本

名录库。

（2）按法定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开展研学旅游基地发展情况监测。

（3）通过系统上报，对 129 家研学旅游基地进行调查监测，包括接待人次、

旅游收入、从业人员等内容。

（4）编制、更新研学旅游基地报送系统平台操作手册。

6.5 安徽省民宿数据监测

（1）协助省文化和旅游厅整理汇总相关基础资料，完善民宿基本名录库。

（2）按法定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开展民宿发展情况监测。

（3）通过系统上报，对 300 家民宿进行调查监测，包括床位数、客房出租

率、客房平均房价、营业收入、餐饮消费、购物消费、从业人员等相关信息。

（4）编制、更新民宿报送系统平台操作手册。

7.其他

（1）根据《制度》要求，调查数据上传至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文化文物和

旅游统计网上直报系统”。



（2）协助省文化和旅游厅修订《安徽省旅游统计调查制度》。

（二）服务成果

1.提交相关数据

（1）全省国内旅游测算数据表（月度）；

（2）全省 A级旅游景区数据表（月度）；

（3）全省国内旅游规模数据、客源结构等数据（季度）；

（4）旅游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游客来源地、出游目的、出游方式、平均逗

留时间、游客画像、城乡居民出游人次、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等各类旅游抽样调查

指标（年度）；

（5）编制旅游企业报送情况一览表（月度）；

（6）编制旅游传播指数表（月度）；

（7）编制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报送情况统计表（月度）；

（8）编制非星级旅游住宿单位报送信息表（季度）；

（9）编制游客满意度及相关评价指标数据表（季度）；

（10）编制假日期间游客花费数据（节假日）；

（11）编制假日期间星级饭店经营数据表（节假日）；

（12）编制《假日 5A 级景区数据表》《假日 4A 级景区数据表》《假日景区同

比数据表》《假日重点监测景区基础数据表》《假日闭园景区名单》《假日重点预

警景区营业情况数据表》《假日景区填报情况统计表》（节假日每天）；

（13）编制全省乡村、民宿旅游报送情况统计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4）编制全省乡村、民宿旅游接待数据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5）编制全省研学旅游报送情况统计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6）编制全省研学旅游接待数据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7）编制全省红色旅游报送情况统计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8）编制全省红色旅游接待数据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9）编制全省旅游度假区报送情况统计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20）编制全省旅游度假区接待数据表（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2.提交相关报告

（1）国内旅游市场简析（月度）；



（2）A级旅游景区分析报告（月度）；

（3）旅游景区景气指数调查报告（季度）；

（4）国内旅游抽样调查分析报告（季度）；

（5）安徽省居民旅游消费调查报告（年度）；

（6）安徽省自驾游消费调查报告（年度）；

（7）安徽省旅游景区发展报告（年度），要求报告篇幅不少于 5万字，彩印

5份装订成册；

（8）安徽省旅游星级饭店发展报告（年度），要求报告篇幅不少于 5万字，

彩印 5份装订成册；

（9）安徽省旅行社发展报告（年度），要求报告篇幅不少于 5万字，彩印 5

份装订成册；

（10）全省游客满意度分析报告（季度）；

（11）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游客满意度分析报告（季度）（季度）；

（12）各市游客满意度分析报告（16 市，季度）；

（13）安徽省涉旅经营主体统计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年度）；

（14）全省乡村、民宿旅游数据监测报告（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5）全省研学旅游数据监测报告（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6）全省红色旅游数据监测报告（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17）全省旅游度假区数据监测报告（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

四、工作要求

1.中标人需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

采购人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人应予以配合。

2.项目完成验收后，中标人需按采购人要求的形式，完整提供项目执行中产

生的各项文档材料、原始数据等。采购人对项目的成果拥有无偿复制、编辑、使

用等权利。本项目产生的一切数据归采购人所有。

3.中标人必须出具保密承诺书。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保

密与安全法律法规，遵循采购人各项安全保密制度和规章；对工作中涉及的用户

数据、文件等全部资料严格保密。投标人如造成数据泄密需承担相应责任。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响应报价包含方案制定、问卷设计、实地采集、数据整理、人员驻

点、报告编写、资料购买等与本项目相关的全部费用。采购人后期不再追加任何

费用。

2.投标人须为本项目配备不少于 2名具有中级及以上统计师证书人员，在合

同期内驻点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旅游数据解读及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假日

期间，投标人须每日安排不少于 4名工作人员驻点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完成假

日数据催报、审核、汇总、分析等相关工作。

3.投标人应与旅游景区等涉旅企业及各市文旅相关部门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抽样调查服务中须协调相关工作的开展。

4.投标人须实现全省调查周期（节假日/月度/季度/年度）报告数据与上一

调查周期报告数据衔接。如所提供调查报告数据与上一周期调查报告数据无法衔

接，将视为不能履行政府采购合同，采购人将上报政府采购监督部门并追究违约

责任。

5.本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数据资料归采购人所有，不得擅自对外发布。

6.本采购需求由采购人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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